附件3
专利预审申请前评估登记表
 单位名称：安徽建筑大学                      编号：    
	专利名称
	
	所属部门
	

	发明人
	
	项目联系人及电话
	

	专利类型
	□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
	共同申请单位
	如无填无

	发明人自评
	真实的创新活动基础
	□是□否 依托项目，项目编号及名称：                                 
立项和验收时间：            项目来源：                  
已发表的该项目的相关成果是：
□是□否 聘请服务机构，如是，□是□否 交付以项目成果为依托的高质量的技术交底书
□是□否 已核查专利申请的技术方案与交底书一致，不存在编造、伪造、变造发明创造内容

	
	创新成果匹配
	□是□否 本申请的技术成果已发表论文或者已以其他方式公开

	
	
	□是□否 与前三发明人之一的主要研究方向一致
□是□否 属于合肥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预审服务受理范围

	
	以保护创新为目的
	□是□否 进行了检索，判断本申请□是□否满足《专利法》规定的授权条件，特别是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
□是□否 督促了服务机构撰写高质量申请文本，并重视授权专利的保护范围，不进行非必要缩限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

	
	
	独立权利要求项数：1条 全部权利要求项数（推荐不少于10）：10 
□是□否 对整体权利要求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递进式的布局
□是□否 存在非必要缩小保护范围，存在特征琐碎纷杂、简单功能复杂化，非必要技术特征、原理、公式等导致权利要求冗长的情况。
如存在上述情况，这些特征与发明贡献的特定关联是：

	
	历史申请专利行为
	□是□否 在合肥保护中心存在因不规范申请专利行为导致快速审查阶段快审审查标记被取消并未能恢复的情形
□是□否 存在疑似不规范申请专利行为未处理完成的情况
□是□否 存在2年内累计2批次以上（含）或3件以上（含）疑似不规范申请专利行为的情形

	
	规范申请专利行为
	是否存在《规范申请专利行为的规定》（国家知识产权局令 第77号）第三条所列举的情形：
□是 □否 （一）所提出的多件专利申请的发明创造内容明显相同，或者实质上由不同发明创造特征、要素简单组合形成的；
□是 □否 （二）所提出专利申请存在编造、伪造、变造发明创造内容、实验数据或者技术效果，或者抄袭、简单替换、拼凑现有技术或者现有设计等类似情况的；
□是 □否 （三）所提出专利申请的发明创造内容主要为利用计算机技术等随机生成的；
□是 □否 （四）所提出专利申请的发明创造为明显不符合技术改进、设计常理，或者变劣、堆砌、非必要缩限保护范围的；
□是 □否 （五）申请人无实际研发活动提交多件专利申请，且不能作出合理解释的；
□是 □否 （六）将实质上与特定单位、个人或者地址关联的多件专利申请恶意分散、先后或者异地提出的；
□是 □否 （七）出于不正当目的转让、受让专利申请权，或者虚假变更发明人、设计人的；
□是 □否 （八）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扰乱专利工作正常秩序的其他非正常申请专利行为。

	
	技术阶段
	□实验室研发 □小试 □中试 □产业化 □其他：
生物化学相关:□动物试验  □临床试验  □其他：安徽建筑大学研究生毕业课题研究

	
	申请目的
	□项目结题   □专利转化   □长远战略布局   □其他： 

	
	应用前景
	□尚不成熟    □一般     □较好 （□转化周期长   □转化周期短）  

	全体发明人签名并承诺
	自评均属实，且已进行专利申请文件核查，专利申请文件的技术方案与真实的创新成果一致，不存在《规范申请专利行为的规定》（国家知识产权局令 第77号）第三条所列举的情形，并不存在特征琐碎纷杂、简单功能复杂化，引入大量与发明贡献无特定关联的非必要技术特征、原理、公式等导致权利要求冗长的情况。
  发明人承诺人（签字）：                        年 月 日

	代理师与代理机构签名并承诺（如有）
	已进行申请前检索，判定本申请满足授权条件，认真梳理了创新成果并进行了合理的知识产权成果提炼，且确保专利申请文件的技术方案与真实的创新成果一致，重视专利申请和授权质量，进行了权利要求的全方位多层次递进式布局，并不存在发明人承诺栏所列举的情形。

代理师承诺人（签字）：      代理机构（盖章）：    年  月  日

	所在学院
[bookmark: _GoBack]意见
	发明人自评 ☑是 □否 属实；该专利申请 ☑是 □否 有授权前景
该专利申请文件文本 ☑是 □否 属于高质量申请文本
该专利申请如授权 ☑是 □否 属于高价值专利
专利申请依据的项目来源及级别：
推荐理由：




	
	  审核人（签字）：              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科技成果转化处意见
	□同意申请  □不同意申请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自2025年7月1日起，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医疗机构的专利预审申请原则上须同时在附件栏提交该《专利预审申请前评估登记表》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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